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记录
梨政复〔2025〕186号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段XX，女，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为220322XXXX，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霍家店街道XX，现住址为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XX，联系方式为1558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靳智远，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2025年11月18日，申请人已通过邮寄的方式要求被申请人依法履职，纠正其在社保基数核定、养老金计发错误，保障申请人合法退休待遇。事实与理由为：1.社保基数核定违规：被申请人梨树县人社局未公开公示申请人的社保基数，社保缴纳手续也非申请人本人签字，存在造假，违反了社保缴费基数需透明公开、职工本人确认的法定要求。2.养老金计发不公：申请人作为梨树宾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职工，按规定待遇应与同身份职工一致，但实际养老金计发中，同工龄、同身份的职工（如28年工龄的尚会敏、刘淑霞）待遇差异巨大，无合法依据。3.未履行法定职责：被申请人作为社保管理部门，明知社保基数造假、冒名签字等问题，却未纠正，导致申请人等职工的养老金待遇受损，属于未依法履职。2025年11月18日申请人通过行政复议电子平台线上申请的方式向本机构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梨树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梨树宾馆职工反映社保等问题的处理意见》（梨信联办〔2010〕20号）文件。本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对其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2025年11月21日，我机构经审查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做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段XX补正：要求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或相关证明材料。截至目前，申请人段XX未向我机构说明其不能按期补正的正当理由，亦未予以补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视为申请人段XX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2025年12月4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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